
服務對象認識與評估-保護性法規、
服務對象、方案及評估工具簡介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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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強化社安網-整合保護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 何謂保護性事件？其類別、特性與通報規定

• 各類保護性事件的統計分析

• 辦理保護性事件的重要提醒

• 未來展望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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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是什麼？

家庭

經濟
非自願性失業、

重複失業、債務

問題、家庭生活

貧苦陷入困境。

健康

精神疾病、酒癮、

自殺傾向、吸毒等。

婚姻／
家庭關係

單親、隔代教養、

頻換同居人、家庭關

係嚴重衝突等。

家庭的黃金三角

緣起

家變 家破 人傷亡

脆弱家庭服務 保護性工作 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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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安網-整合保護與高風險
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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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庭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兒少保護(高度風
險)服務

成人保護服務

兒保/家暴/性侵害
加害人處遇及監

控
精神疾病治療
與關懷訪視

自殺防治

家
庭
服
務

家庭教育、學生輔導

弱勢族群就業協助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少年輔導、犯罪被害人服務

策略1 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策略2   整合保護性服務
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策略3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
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策略4 整合跨部會
服務體系

生活扶助(現金給付)

實物給
付急難紓
困

支持服務(關懷訪視、照

顧協助、親職示範、家務
指導、心理輔導及轉介服

務等)

潛在脆弱/危
機家庭之篩檢

福利諮
詢

預防宣
導

資源轉
介

親職教
育

脫貧方案(兒少教育發展帳

戶)

高風險家庭



集中篩派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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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事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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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保護

親密暴力

老人虐待

其他家虐

兒少保

家內

家外

性剝削

性侵害

身障
保護



保護性事件的特性

• 隱匿性

• 緊急性

• 危機性

• 強制性

• 時間性

24小時緊急救援

公權力介入
警察、社工、司法

完成調查報告/提供處遇

強制責任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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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業務特色

複雜度高

急迫性

跨專業合作

保護性個案反映的
問題常常是集結了
社會、生理、心理
及法律等面向的交
互影響，工作者除
一般社工專業服務
知能與計巧外，更
需具備跨專業溝通
協調與整合跨單位
資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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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令規定強制通報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54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7條

老人福利法-第43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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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事件統計(件)

60,816 61,947
64,978 64,898 65,021 63,902

37,357
41,512 40,660

45,283

54,795
57,441

14,215 13,415

10,610 11,060 11,458 9,183
8,856 10,488

12,227
13,953 14,777 14,971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親密暴力

兒少保護

性侵害

老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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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不含兒少保)通報後處理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新開案 25,272 21,245 27,013 32,595

處遇中 11,652 10,133 10,907 11,374

其他 57,881 65,939 61,903 54,963

合計 94,805 97,317 99,823 98,932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61.6%

12.3%

26.6%26.6%

100%

67.8%

10.4%

21.8%

62.0%

10.9%

27.1%

55.5%

11.5%

33.0%

成保通報事件受理後，經聯繫被害人進行受案評估，如被害人有立即危
險或危險之虞、或有意願接受社工協助，將進行開案，如被害人無意願
且暫無立即危險或危險之虞，則提供資訊後不開案。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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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3,973件
所有兒
少通報

16,532件重複
通報

57,441件

46,427件 9,466件
派調
查 1,548件

諮詢或
轉介

非屬兒保
事由、歷
史、資訊
不詳

39,009件 5,916件
兒少
保護

脆弱
家庭

1,502件性剝
削

77.7% 22.3%

80.8% 2.7% 16.5%

84% 12.8% 3.2%

初篩

兒少通報後分流分級分類、調查、處遇概況(108年)

調查

11,113件

28.5%

1,101件

2.8%

15,502件 11,293件

39.7% 28.9%

排除重複通報

決定那些案件
需派調查

開案 轉脆家 轉其他資源 開案



性侵害被害人年齡統計分析

4,684

5,630

7,025
7,608

6,784 7,044 6,791

5,214 5,240 5,296 5,272

2,568 2,812 2,824
3,107 2,960 2,964 2,851

2,540 2,772 2,968 2,828

35 34 23 35 20 28 39 41 30 33 53

8,008

9,320

11,121

12,066

10,901 11,086
10,454

8,141 8,214
8,499

8,16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18歲未滿 18-65歲未滿 65歲以上 總數

被害人有62％以上為未滿18歲者，多數被害人係因我國性自主權以 16歲為
界，未滿16歲者即使發生合意性行為，亦須被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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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保護事件類型分析

2,944 

3,335 

3,559 

8,454 

8,702 

7,681 

107 

97 

50 

1,597 

1,750 

2,421 

628 

649 

479 

233 

341 

781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06年

107年

108年

其他

無人撫養

其他家暴

機構

卑對尊

親密暴力

233

卑親屬對尊親屬之虐待、疏忽遺棄約占60%，比例最高，
其次是親密暴力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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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事件各階段工作重點

調查評估 處遇 結案

• 時限
• 評估方式
• 評估對象
• 評估重點
• 是否開案

• 緊急處遇
• 一般處遇
• 處遇對象
• 處遇重點
• 處遇成效
評估

• 結案評估
• 結案討論
會議

• 結案後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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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估

• 時限

身障保護-24小時內進行訪視調查

4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兒少保護-一級案件4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 二級案件30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其他保護事件依中央所訂開結案指標

16



調查評估重點

安全

• 人身安全受到傷

害或有受害之虞

• 受害及可能受害

對象

• 受害程度

風險與需求

• 過去受暴史-發生

時點、頻率、造

成傷害及被害人

因應方式與效果

• 引發暴力衝突的

原因-關注家庭動

力關係

• 風險因子及保護

因子

開案決策

• 受害程度

• 再發生可能性

• 可能造成的傷害

• 個案的脆弱性(如

未成年、身心障

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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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時應注意事項
• 以家庭為中心

18

資訊系統輔助串接家庭風險 關注家庭動力的影響

被害人

未成年

子女

相對人

除當次通報事由，應收集完整的家庭成員相關通報史，及風
險或脆弱因子，且針對引發衝突的原因擬定處遇計畫，服務
對象並納入相關家庭成員



處遇重點及服務項目

緊急處遇

庇護安置

安全計畫

聲請保護令

一般處遇

家庭處遇

家庭會議

親職教育/

加害人處遇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社政警政 衛生教育勞政民政 新聞

司法

移民

協調

戶政

家暴危險評估

民事保護令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交付

保護扶助措施

法律扶助醫療協助 生活重建

心理諮商及治療

就業輔導

就學或轉學服務

庇護安置
安全計畫 經濟扶助

陪同驗傷診療

減少重複陳述

陪同偵訊及出庭

子女問題協助 通譯服務 其他

SDM安全及
風險評估

保護安置

家庭處遇服務

替代性家庭服務

強制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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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處遇服務時提醒注意事項

20

秉持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信念

家庭參與

• 盡可能與每位家

庭成員直接接觸

及建立關係

優勢與復原力

• 增進處理問題技

巧

• 學習新的因應壓

力模式

社區支持網絡

• 協助連結在地資

源

• 協助家庭運用資

源發展支持網絡



強化網絡合作
主動連結資源到位而不只是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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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精神疾病案類 心衛社工

有保護令案

婚暴併兒保或目睹
兒少

偕同訪視
建立個案討論平台
-共同討論擬定處遇計畫
-執行並定期檢視服務成效

警政、檢察官

保護令執行
約制告誡
違反保護令逮捕、聲請羈押

成保、兒保社工與教育

家暴原因與經濟或
失業有關

社工與勞政
連結資源支持家庭基本需求
邀請就業輔導員加入協助提
供個別化就業服務

涉及少事案件
少年隊、少輔會、少年法
庭、少年矯正單位、教
育、勞政、衛生醫療

提供家庭支持與所需資源
與警察、司法單位分工合作
結合教育或就業輔導服務



結案

處遇成效

•設定服務目標

與期限

• 定期檢視

• 修正處遇計畫

結案前準備

•達到處遇目標

•案家穩定且未

再發生暴力衝

突至少持續

3~6個月

結案後追蹤

•轉介其他服務

資源

• 追蹤半年至1

年

決定結案方式：社工與督導討論後共同決定或透
過專家諮詢或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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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階段提醒注意事項

• 確認受轉介單位已經接手

• 確保服務無縫銜接
轉介後結案

• 在社工協助及陪伴下確認案家：

• 因應問題的能力提升且學會如何妥

適運用資源

• 案家已建立社區支持網絡

積極性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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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人身安全的提醒

訪視前評估

• 訪視前案家位置的掌

握

• 對案家概況瞭解程度

（新案還是舊案）

• 通報表上資訊之掌握

（如相對人是否有酒

癮或是精神問題）

• 訪談的對象是誰

• 若感受到危機或是不

安，會談處所應以安

全處所為主，如派出

所、辦公室等

• 請同事或是警政單位

陪同

訪視配備

• 防身器具（防狼噴

霧、哨子、口罩等）

• 緊急救援系統（如

miniband）

• 手機（設定緊急撥打

電話）

• 相機或是密錄器

• 向督導或是同事交待

動向

• 穿著合宜的衣物

訪視時應注意

• 進入案家前環視所處

環境及逃生動向

• 進入案家時隨時留意

家狀況

• 會談位置以靠近出口

為主

• 盡量自己帶水不喝來

路不明的水

• 提高警覺及敏感度

• 帶口罩

會談時注意

• 從案主的肢體動作、

口語表達上，來察覺

案主的情況是否會對

自己產生威脅

• 當發現案主的情緒無

法控制時，需盡量安

撫，試圖降低案主情

緒爆發的機會

• 緩和案主之情緒

• 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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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暴力事件

25

通報

評估

處遇

結案

台灣親密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

進行受案評估

跨機構風險評
估會議
(MARAC)

中低風險個
案追蹤輔導

目睹兒少評
估轉介輔導

提供處遇服務



台灣親密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
責任通報人員受理通報時應使用TIPVDA表與被害人完成危險評估

26

評估項目 是 否

1. 他曾對你有無法呼吸之暴力行為。
（如：□勒/掐脖子、□悶臉部、□按頭入水、□開瓦斯、或□其他 等）

2. 他對小孩有身體暴力行為（非指一般管教行為）。
（假如你未有子女，請在此打勾 □）

3. 你懷孕的時候他曾經動手毆打過你。（假如你未曾懷孕，請在此打勾 □）

4. 他會拿刀或槍、或是其他武器、危險物品（如酒瓶、鐵器、棍棒、硫酸、汽油…等）
威脅恐嚇你。

5. 他曾揚言或威脅要殺掉你。

6. 他有無說過像：「要分手、要離婚、或要聲請保護令…就一起死」，或是「要死就
一起死」等話。

7. 他曾對你有跟蹤、監視或惡性打擾等行為（包括唆使他人）。
（假如你無法確定，請在此打勾 □）

8. 他曾故意傷害你的性器官（如踢、打、搥或用異物傷害下體、胸部或肛門）或對你
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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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是 否

9. 他目前每天或幾乎每天喝酒喝到醉（「幾乎每天」指一週四天及以上）。若是，續
填下面兩小題：
(1) □有 □無 若沒喝酒就睡不著或手發抖。 (2) □有 □無 醒來就喝酒。

10. 他曾經對他認識的人（指家人以外的人，如朋友、鄰居、同事等）施以身體暴力。

11. 他目前有經濟壓力的困境（如破產、公司倒閉、欠卡債、龐大債務、失業等）。

12. 他是否曾經因為你向外求援（如向警察報案、社工求助、到醫院驗傷或聲請保護
令…等）而有 激烈的反應（例如言語恐嚇或暴力行為）。

13. 他最近懷疑或認為你們之間有第三者介入感情方面的問題。

14. 你相信他有可能殺掉你。

15. 過去一年中，他對你施暴的情形是否愈打愈嚴重。

被害人對於目前危險處境的看法（0 代表無安全顧慮，10 代表
非常危險） 請被害人在 0-10 級中圈選：

上列答有
題數合計

分

警察／社工員／醫事人員對於本案之重要紀錄或相關評估意見註記如下： 1. TIPVDA 分數大於 8 分或經評估為高危機個案，被
害人是否願意警政介入協助約制加害人？ □願意□不願意 2. 其他相關紀錄及評估意見：

不怎麼危險 有些危險 頗危險 非常危險

10
2 3 4 5 6 7 8 9 10



受案評估

被害人生命有立即性危險
被害人因家暴需要住院治療
被害人人身自由受控制以致求助困難
被害人有求助意願
被害人生命有危險之虞

-被害人相信相對人將來可能會殺害他
-相對人曾勒/掐被害人或其他方式使其
無法呼吸

-相對人持武器或工具威脅被害人或其
他家庭成員

-相對人的施暴頻率、手法及傷害程度
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

-相對人疑有精神疾病或有藥酒癮，且
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致施暴情形增加

被害人有自殺風險
被害人身體有明顯傷害

被害人情緒憂鬱或焦躁不安

被害人資源系統薄弱或是無法取得
資源

被害人遭相對人於公開場合毆打或
羞辱

被害人曾有通報紀錄或有再度受暴
之虞

相對人疑有自殺風險

暴力發生頻率達每月 1 次以上

有目睹家庭暴力之兒童少年

其他

28



召開跨機構危險評估會議

降低危機

TIPVDA評估

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

個人專業評估

跨專業評估

初步篩案

建立個案較完整之
危險評估訊息

風險控管

TIPVDA≧8
TIPVDA＜8，專業人員手動

會議時點：每月固定召開
參加成員：警政、社政、司法
(檢察官/法官)、衛生醫療、教
育、移民輔導等
會議重點：逐案討論個案風險
及安全行動策略，並列管執行
解列條件：參考解列指標(一停
二低二高)

1.被害人安置、庇護
2.聲請保護令
3.擬定安全計畫
4.相對人約制查訪
5.強制就醫
6.拘提、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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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處遇服務

• 緊急救援、協助診療、驗傷、採證及緊急安置

• 協助聲請保護令

• 提供或轉介經濟扶助、法律服務、就學服務等

• 提供短、中、長期庇護安置、住宅輔導

• 提供或轉介目睹兒少輔導

• 家庭暴力相對人預防輔導

•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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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保護令
種類 聲請人及程序 核發款項 效期

緊急保護 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以言詞、電信傳
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
之方式，四小時內核發。

禁制令（第1、2款)
遷出令及禁止處分令
（第3款)
遠離令（第4款)
交付財物令（第5款)
交付子女令（第6款)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第7款)
給付令（第8、9、
11款)
處遇令（第10款)
禁止查閱相關資料令
（第12款)
其他保護令（第13
款)

自核發時起生效，
於撤回聲請、法院
審理終結核發通常
保護令或駁回聲請
時失其效力

暫時保護令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為之，
得不經審理程序

自核發時起生效，
於撤回聲請、法院
審理終結核發通常
保護令或駁回聲請
時失其效力

通常保護令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為之
經審理程序

有效期間為二年以
下，失效前聲請延
長，每次延長期間
為二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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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處遇計畫
• 家庭暴力防治法§14Ⅰ(10)：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
遇計畫

• 家庭暴力防治法§61：未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為違反
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台幣10萬元罰金

認知教育 親職教育 心理輔導

精神治療 戒癮治療
其他治療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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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兒少轉介輔導

家暴通報

轉介

輔導

受理通報後評估是
否有目睹兒少

在學兒少轉知學校

1.學校依個案狀況
提供三級輔導

2.未在學兒少轉目
睹輔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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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討

• 基本資訊:被害人為45歲本國籍女性，相對人為48歲本國籍男
性，2人育有1子1女(均未成年，1國中1高中) 。

• 通報紀錄:

• 1.99年:相對人毆打被害人，社工與被害人會談後，被害人表
示無服務需求及意願。

• 2.109年2月:被害人透過徵信社抓到相對人外遇事證，故2人

於109年初離婚，相對人遷至案家隔壁居住，後相對人對於被

害人找徵信社及離婚一事心有不甘並懷疑被害人外遇，要求

被害人交出手機密碼未果後對其拳打腳踢並以童軍繩勒脖，

本次通報TIPVDA評估9分。社工進行訪視，討論是否庇護、

安全計畫提醒及危險情境辨識，被害人並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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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事件
• 1級案件立即處理4日提出調查報告

• 1類案件(家內)、2類(家外)、3類(其他)
分級分類

• 使用SDM安全、風險評估工具

• 依評估結果安置或擬訂安全計畫

• 參考SDM安全及風險評估結果決定是否開案

安全及風險評估

• 開案後3個月內完成家庭功能評估並提出家庭處

遇計畫

• 每3個月填寫處遇計畫執行摘要、風險再評估

• 每半年檢視處遇執行成效

家庭功能評估/家

庭處遇

• 通知家長接受親職教育親職教育
35



兒少保護案件之關鍵決策點

36

與案家工作
社會安
全網事
件通報

兒少安
全福祉
與永久
性

如何篩選
與回應？

是否需要
安置？

後續服務投
入程度？

處遇計畫
內容？

是否結
案？

分級分類評
估表

SDM
安全評估

SDM
風險評估

家庭功能
評估表

SDM風險再評估
SDM安全評估

未滿18歲通報
案件分流指引

初篩階段 調查階段 處遇服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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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蒐集

兒少無助狀態評估

當次事件危險因素評估

照顧者保護能力評估

找出能讓兒少留在家中的

安全對策

安全評估結果

安全

有計畫才安全

不安全

SDM(結構化決策模式)安全評估

沒有合適留在家中對
策，則應評估保護安
置

參考危險因素、保護
能力進行決策

6歲以下、身心較弱、
病症、嚴重身心問題
或社區隔離

1.身體傷害
2.性虐待
3.基本需求未滿足
4.居住環境不佳
5.心理創傷
6.未提供適切保護
7.阻礙或逃避調查
8.對兒少的傷無合理解釋
9.其他1.保護行動

2.保護能力
3.安全網絡成員
4.兒少自保能力



SDM安全、風險及風險再評估

38

評估工具 政策說明

安全評估 ◆於初次訪視時應著手評估兒少安全
◆評估結果分為安全、有計畫才安全、不安全
◆有計畫才安全個案應追蹤其安全計畫執行情形，不安全個案
應進行保護安置

◆請依據分級時限(4日或30日)完成安全評估

風險評估 ◆於受理案件30日內完成，
◆評估結果為低、中、高度風險，建議配合安全評估結果，輔
助決策是否提供後續處遇服務及訪視接觸頻率

風險再評估 ◆開案後每3個月進行一次風險再評估
◆評估結果為低、中、高度風險
◆低度或中度風險者，如經再次進行SDM安全評估，確認無危
險因素後可結案；高度風險者應繼續提供處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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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保護性個案

家庭功能評估

擬訂處遇計畫

執行、修訂處遇計畫

成效評估

結案

家庭處遇服務流程
家庭維繫、或家庭重整

初次評估作為擬訂處遇計
畫依據，後續每６個月評
估1次

3個月內提出；扣連功能評
估結果、S.M.A.R.T目標與
服務設計

委託辦理注意事項：
1.資訊共享
2.儘速派案
3.聯合初訪等引介方法

每3個月檢視服務計畫，並
填報計畫執行摘要表

多專業聯合評估機制確認
重整個案著重返家評估及
長期輔導計畫之擬訂



推動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計畫

40

補助成立7家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亞東
紀念醫院、林口長庚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成大醫學院附設
醫院、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花蓮慈濟醫院

兒保醫療中心(全台7家)

兒保小組(全台74家)

基層醫療院所

轉介一般個案
進行驗傷診療

遇困難個案無法
處理時進行轉介

轉介
複
雜、
嚴
重、
具爭
議性
個案

民眾就醫

發現兒
虐個案

通報社
政單位

兒保醫療中心(全台7
家)

兒保小組(全台69
家)

轉介一般個案
進行驗傷診療

遇困難個案無法
處理時進行轉介

社政單位

責任通報人
員、一般民眾
發現兒虐案件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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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顯有困難

兒少行方不明

警察機關處理
尋查未果

涉有犯罪嫌疑
經司法警察機
關報請檢察機

關處理

兒少有立即危
險或有危險之

虞

兒
少
法
53.
54.
64.

兒
少
法
56.

訪視遭拒，懷
疑兒少有危險
或有危險之虞

兒
少
法

70-1

請求警察機關
及時強制進入

住所

兒少保護事件司法早期介入



重大兒童及少年受虐案件司法早期介
入及三方(社政、檢警及醫療)合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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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有以下情形，且初步
評估為非意外事件、傷勢
無法解釋或尚無法排除人
為傷害或疏忽：

1.到院前死亡（OHCA）(含
嬰兒猝死症)
2.到院時瀕臨死亡須急救個案
3.到院時嚴重昏迷（coma 
scale小於等於8）
4.嚴重腦傷
5.傷害已達需加護病房治療
6.須緊急手術個案(如嚴重內
出血、多重創傷含挫傷、骨折
等)
7.其他嚴重傷害、死亡案件



案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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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保護性事件的重要提醒

 基本資訊
案主（12歲，女），與父母及案妹(7歲)同住，案父母關係不佳並衝突頻仍，而
案母以案主吃飯過慢為由責打案主並宣洩情緒。案父及案外祖母維護案母行為，
難以維護案主安全，無相關親屬得以協助並維護案主人身安全。

 本次通報事件
案主由救護人員及家屬陪同送進醫院，案母表示因案父母吵架，今天凌晨3點多
發現案主不見，直到早上5點多，案父發現案主倒臥於1樓花圃中，趕快聯絡大
樓管理員叫119，並聯絡案母到場。案主情緒顯得激動不斷哭泣，身上多處瘀
青、大腿內側多處陳舊性疤痕，感上腹部疼痛，醫師及護理人員診察，懹疑受
虐，照會院內兒少保醫療小組介入進一步檢查，並通報社政人員介入關切。

 過往通報情形
案主103年第一次因案母不當管教進案，由家防中心提供後續服務，104年案母
再次不當管教案主，105年家防中心依職權聲請保護令，106年案母再次不當管
教案主違反保護令遭移送，同年6月因案母不當管教緊急安置案主，經安置半年
後案主返家，由社工持續追蹤服務。



社工倫理與媒體

社工倫理原則

• 促進服務對象的最佳福
祉。

• 實踐弱勢優先及服務對象
最佳利益。

• 尊重服務對象的個別性及
價值。

• 理解文化脈絡及人際關係
是改變的重要動力。

• 誠信正直的專業品格及態
度。

• 充實自我專業知識和能
力。

與媒體互動之提醒

• 注意媒體報導保護事件之
法律限制-不得揭露被害人
身分資訊

• 徵得知情同意並保護案主
隱私

• 事件倘經媒體曝光應確保
案家及主責社工不被曝光

• 指定統一對外發言人

• 就案件處理一般原則事項
發言避免揭露個案隱私

44



社政主管機關處理保護性案件新聞回應指引

• 保護性案件有關之新聞輿情回應，應由指定之發言人回應

• 不得任被害人及其家屬供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

• 禁止透露的訊息：

 特定案件是否有通報紀錄及通報次數

 通報人的相關資訊

 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

 特定個案之被害情節與服務處遇目標、內容及執行情形

 個案紀錄、司法文件、卷宗、錄音帶、錄影帶、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

 事件情節攸關被害人或相對人、其親屬或配偶之隱私。

 其他足以影響個案隱私與權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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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願景：減少家庭暴力的普遍性與嚴重性

次
段

三
段

三級早期介入

四級再犯預防

五級復原

早期介入降低傷害-強化辨識與通報

落實再犯預防-普及加害人處遇、建立社區監督機制

初
段

一級預防

二級特殊保護

防暴意識普遍扎根-建立零暴力零容忍之社會共識

及早預防避免發生-加強脆弱族群之預防教育

支持被害人復原-充實中長期服務資源及建立社區支
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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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安全 福祉 永久性

攜手合作為家庭築起安全防護網


